
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马上消费金融

股份有限公司信保业务合作统一交易协议的公告

公告编号：（临）2021 年度第 12 号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现

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在线”或“公司”）

与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上金融”）签署信保业

务合作统一交易协议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

马上金融为间接持有公司 5%以上股权的法人施加重大影响的法

人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458894159

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52 号渝兴广场 B2 栋 4-8 楼

法定代表人 郭剑霓

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 40 亿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

发放个人消费贷款；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

款；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；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；境内同

业拆借；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代理销售与

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；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。【法

律、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；法律、法规限制的，取得

相关审批和许可后，方可经营。】

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15 日

登记机关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



（一）关联交易类型

泰康在线因业务需要委托马上金融提供个人借款履约保证保险

相关运营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。按照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第十条的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提供货物或服务类关联交

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马上金融为公司提供的线上信保业务相关

运营服务，包括风控、运营、数据传输、理赔后追偿等，合作期间公

司支付服务费用合计不超过 15.6 亿元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与马上金融签署业务合作协议，协议

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。协议约定马上金融

为公司提供基于线上信保业务的相关运营服务，公司按照约定支付相

应的服务费用。交易价格标准均参照行业内类似业务的服务费用标准

确定，按照不同服务费用类型每月、每季度或每半年定期结算，且整

体交易金额不突破统一交易协议的预估金额。

四、定价政策

马上金融依托其网络平台、作为联合放款人联合放款资金方向平

台用户提供贷款产品，同时为泰康在线提供风控、运营、数据传输、

引流、理赔后追偿等服务。根据费用产生动因，马上金融运营服务被

分为 2 种计费方式：按在贷余额金额计费、按减损率计费。

保后基础服务费按在贷余额金额计费，保后奖励服务费按减损率



计费，附加服务费同时按照贷款金额和保费金额计费。其中，保后基

础服务费定价、附加服务费定价符合可比非受控价格法，即以非关联

方（外部服务商）之间进行的相同业务活动所收取价格作为关联交易

公平成交价格；附加服务费定价符合成本加成法，根据运营中心实际

成本，制定自留系数，经测算可正常覆盖成本。

对于上述关联交易，各类定价原则符合公平成交价格要求，定价

具有公允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2021 年 9月 23 日，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知，并于 9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

批准了本次关联交易。

2021 年 9月 24 日，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

会议通知，并于 9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

表决。全体董事以 5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本次关

联交易。本次董事会的召开方式、表决人数和比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

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合规性、公允性、

必要性及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的影响进行了审查，发

表了同意的意见。

六、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。

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 12 月 16 日


